抚顺市生态环境局

环境违法行为典型案例
一、关键字

违反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案

二、基本案情
2024年12月11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某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危废暂存库内存放了部分危废，具体包括两个铁桶识别标志为废矿物质油(规格:200kg)，分别装有脱溶塔塔底重馏分及沾染包装袋和水洗釜釜底重馏分及沾染包装袋，识别标志与实际贮存危险废物不一致。

三、行政执法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并及时改正，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2024年12月24日，市生态环境局向该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7日内，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经核实，此次该企业因工作人员疏忽，造成危险废物标识错误，发现问题后已第一时间积极改正违法行为，其转移联单与危险废物实际情况一致。鉴于此为该企业首次违法，并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根据《抚顺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规定（试行）》序号153规定，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该企业免于行政处罚。  

四、典型意义

不予处罚并非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忽视，而是一种更为柔性且有效的监管方式。它与教育普法紧密相连，执法人员在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同时，向企业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普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的技术规范知识。通过这种方式，让企业真正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以及危险废物规范管理的重要性，从内心树立起环保意识，主动遵守环保法规，实现从 “要我守法” 到 “我要守法” 的观念转变，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水平，达成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共进。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并非单纯追求处罚的威慑力，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充分考量企业的实际情况，综合评估违法情节的轻重、危害后果的大小以及企业整改的态度和及时性。对轻微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免于处罚，既能督促企业改正错误，又能避免因过度处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必要的冲击，促进企业与执法部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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